关于开展冬季“宿舍安全月”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公寓安全管理，促进学生文明行为养成，营造“安全、文明、卫生、舒适”的宿舍环境，决定开展冬季“宿舍安全月”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与指导思想

活动主题：加强安全教育、争创平安宿舍、共建和谐校园。

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扎实开展安全教育与管理活动；以“关爱生命、消除安全隐患”为主线，突出活动主题，通过宣传教育，使学生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增强自我防护意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确保学生人身财产安全，有效避免事故发生。

二、活动目标

通过宣传、具体指导、检查督促等渠道和形式，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使广大学生增强安全意识，遵守纪律，养成文明习惯，提高参与学生公寓建设管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使加强宿舍安全和文化建设、创建良好的居住环境成为广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和自觉行动,使全校学生宿舍安全工作明显改善。

三、活动时间

2015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
四、活动内容
1、深入发动，广泛宣传，营造“宿舍安全月”活动浓厚氛围。
2、围绕“宿舍安全月”活动，重点针对学生宿舍用电安全、防火、学生宿舍内预防营销诈骗等问题召开主题班会，充分调动广大同学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组织学生自觉参与学生公寓自管会于12月1日-12月15日开展的消防器材使用培训(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各学院学生会、警示条幅签名活动，组织学生学习宿舍安全知识、灭火器使用方法，进一步增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以及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主人翁意识。（宿舍常用安全常识、灭火器使用方法等可在齐鲁师范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官方微博查询）。
组织学生学习安全知识、灭火器使用方法，进一步增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以及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主人翁意识。（宿舍常用安全常识、灭火器使用方法等可在齐鲁师范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官方微博查询。）
3、开展“宿舍安全月”专项自查整改活动。各学院要加强日常检查工作，组织学生自查，辅导员班主任做好督促检查；对学生宿舍内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不符合要求现象进行全面整改，重点整改内容如下： 
(1)学生宿舍若有易燃、易爆化妆品等物品必须与插座、插排等保持30cm以上距离。

(2)学生宿舍内多用插排之间严禁连接使用。

(3)学生宿舍内严禁存放、使用规避智能限电装置的变压插座。

    (4)学生宿舍内严禁存放、使用大功率发热电器、酒精炉等明火设备。

(5)学生宿舍内严禁无人时手机充电器、电脑、插排等用电设备长时间插在插座上的现象，要求人员离开宿舍各种用电设备必须关闭。
(6)学生宿舍内严禁堆放酒瓶、饮料瓶等废品，特别严禁堆放易燃废品。
(7)学生宿舍内严禁饲养小动物。

(8)学生宿舍内严禁经商、严禁堆放货物以及杂乱堆放个人物品。       

(9) 学生宿舍门口张贴《花名册》，宿舍内张贴《学生公寓管理“十不准”》。
（10）晚23:00至次日8:00，严禁在宿舍进行打闹、喧哗等严重干扰他人休息等不文明行为。

（11）排查学生未经批准擅自在校外住宿行为，一经发现，立即要求其搬回原学生宿舍居住。
4、进行“宿舍安全月”各级专项检查工作。根据各学院自查整改内容，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将安排学生公寓自管会及物业公司进行全面检查；并联系各学院负责老师到其所在学院的宿舍进行抽查；学生工作部（处）将在活动期间联合保卫处及各学院进行宿舍安全大检查；此外，活动期间学生公寓自管会将在每晚公寓关门后对宿舍住宿情况及夜间秩序情况进行抽查。
五、活动要求

（一）各学院要根据通知精神，结合实际情况，精心组织，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切实加强对学生“宿舍安全月”活动的领导，加大学生安全检查、整改工作力度，全面抓好工作落实。
（二）要采取有效的方式，广泛宣传“宿舍安全月”活动，深入发动学生参与到活动中，营造开展平安宿舍创建工作的浓厚氛围。
（三）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开展工作，及时总结工作开展情况。

各学院 “宿舍安全月”活动开展情况将作为本学期“文明宿舍”评选及学院学生工作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学生工作部（处）
                                  2015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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